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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残疾人康复和专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北京市海淀区康纳洲孤独症家庭支援中心、贵州南明区爱心家园儿童特殊教育康复训练中心、惠州市护

苗培智学校、陕西七彩路康复中心、青岛市城阳区圣之爱康复中心、深圳市复米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合肥

市庐阳区华星残疾人康复中心、微脉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德华、温洪、何侃、赵新玲、郭岚敏、冯新、张兰香、田雅云、郭红琼、兰孝松、

曾松添、陈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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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及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的服务原则,规定了对应的服务质量要求、服务评价、评价结果、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管理与服务质量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6675.1 玩具安全 第1部分:基本规范

GB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41843 功能、残疾、健康分类的康复组合评定

GB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孤独症 autism
一组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以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
注1:孤独症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spectrumdisorder,ASD)的简称。目前国际通用诊断标准(如 DSM-5、

ICD-11)已将孤独症谱系障碍作为统一诊断名称,涵盖不同严重程度和功能水平的个体。

注2:孤独症在儿童发育时期表现出两大核心障碍,即持续的沟通和社会交往缺陷,以及在行为、兴趣、活动方面的

单一、重复、刻板性特点。

3.2
康复训练 rehabilitationtraining
对孤独症儿童在感知觉、运动、言语语言、生活自理、认知、社交沟通、情绪行为等方面的干预训练和

融合教育活动。

3.3
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 rehabilitationinstitutionsofchildrenwithautism
为孤独症儿童及家长等提供的康复训练服务,且具备孤独症儿童康复的技术、人才、信息、管理等专

业性的社会单位。

  注:在本文件中简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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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转介 transition
为孤独症儿童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或从某种机构过渡到另一种机构的过程。

  注:基于孤独症儿童的特点、需要和发展阶段,包括但不限于调整康复服务内容(如调整到幼儿园、小学)、更适宜的

场所(如其他机构、医院)、升级阶段(如从低阶段到高阶段)等提供有机衔接支持与服务。

4 服务原则

4.1 专业化原则

根据孤独症儿童身心发展特征和发展需求,采取具有循证依据的干预方法,实施专业干预,改善功

能状况;按照GB/T41843规定的康复要求,注重环境支持与社会融合。

4.2 规范化原则

建立服务质量保障体系,按照规范的康复服务流程和运行机制,促进机构和家庭协同干预。

4.3 康教结合原则

采用教育为主、医学为辅,教育和康复相结合的方法技术对孤独症儿童进行干预,由多学科、跨专业

团队协同合作开展康复服务。

5 服务质量要求

5.1 服务保障

5.1.1 机构要求

5.1.1.1 应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照章开展经营。

5.1.1.2 应有明确的机构章程,建立完善的质控机制,质量管理宜参照GB/T19001。

5.1.1.3 应建立档案管理制度。

5.1.2 人员要求

5.1.2.1 康复服务专业人员和行政后勤保障人员应相对稳定,满足康复服务数量要求。康复服务专业

人员数量与在训孤独症儿童数量比宜为1∶3,不应超过1∶6。

5.1.2.2 康复服务专业人员应包括专职业务主管、专业评估人员和专业师资,应经专业培训并取得岗位

证书。

5.1.2.3 专业人员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以康复治疗学、教育康复学、特殊教育、心理学、社区康复(应用行为分

析)、康复治疗技术、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为主,具备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服务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

b) 应接受过系统的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书;

c) 每年完成继续教育培训应不少于1次。

5.1.2.4 行政后勤保障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无传染性疾病,无违法犯罪记录;

b) 具备相应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能力;

c) 服务语言和行为文明,沟通方式符合孤独症儿童的认知特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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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场所与设施设备要求

5.1.3.1 场所内声环境应符合GB3096的要求;场所消防器材和消防安全标志设置应符合GB2894、

GB13495.1、GB15630的要求;场所无障碍环境设计应符合GB50763的规定。

5.1.3.2 场所宜符合孤独症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要求,有视觉提示信息和结构化环境,环境布置应整

齐、简洁、舒适,色彩淡雅,避免分散儿童注意力,或引起不适刺激反应。

5.1.3.3 场所应设置满足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需求的相关功能室,包括但不限于咨询接待室、评估室、
个训室、小组/集体训练室、感统训练室、语言训练室、社交游戏室、运动训练室(区)、多功能室等。

5.1.3.4 服务场所配置的设施设备应满足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教具、玩具、康复训

练设备、评估工具、图书资料,以及办公、消防、后勤保障设备等。玩具安全应符合GB6675.1的要求。

5.2 服务流程

机构服务从接案开始(不适宜接案则可转介至适宜机构,如医疗机构或教育机构),为孤独症儿童建

立康复档案,到初期功能评估和制定服务方案;继而提供康复训练,并根据个案家庭需求提供个别化的

家庭支持服务;而后进行康复效果评估。如有明显成效则继续进行功能康复及提供针对性家庭支持服

务;如无明显成效则需调整服务方案及相应训练内容,落实家庭支持服务;直至服务结束转介至适宜的

机构。机构应按照图1所示的康复服务流程提供服务。

图1 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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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服务内容

5.3.1 建立康复档案

机构接案后,应为孤独症儿童建立康复档案,逐步完善档案信息,并注意保护个人隐私。

5.3.2 初期功能评估

5.3.2.1 评估内容应符合孤独症儿童的功能水平,满足个别化康复服务需求。

5.3.2.2 应根据孤独症儿童不同年龄特点,使用基于国际功能、残疾与健康分类-儿童青少年版(ICF-
CY)理念且具循证依据的功能评估工具,如:

———语言行为里程碑评估及安置程序(VB-MAPP),适用于0岁~4岁儿童;
———孤独症儿童心理教育评估系统(PEP-3),适用于2岁~7岁儿童;
———国际功能、残疾与健康分类评估与训练系统-孤独症谱系障碍(ICF评估与训练系统-ASD),适

用于2岁~17岁儿童。

5.3.2.3 机构应对评估资料进行整理,对初期评估结果进行分析,记录并存档。

5.3.3 制定服务方案

5.3.3.1 机构应基于评估结果,结合孤独症儿童身心特点、功能水平和发展需求,制定个别化服务方案;
服务方案应有适宜的康复训练目标以及相应的计划时间表和具体训练项目。

5.3.3.2 服务方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个案基本情况、评估结果(优势和劣势)、长短期目标,以及课程设

置、教学方式、时间安排、效果呈现与评价等。

5.3.3.3 服务方案应存档。

5.3.4 提供康复训练

5.3.4.1 感知觉训练: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前庭觉、本体觉以及感知觉统合的康复训练,以
儿童发展里程碑的感知觉能力发展规律为参照。

5.3.4.2 动作训练:包括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康复训练,以儿童发展里程碑的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能

力发展规律为参照。

5.3.4.3 生活自理能力训练: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照料能力的康复训练,以儿童发展里程碑的独立生

活能力发展规律为参照。

5.3.4.4 言语语言训练:包括言语和语言的康复训练,以儿童发展里程碑的言语和语言能力发展规律为

参照。

5.3.4.5 认知能力训练:包括观察、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能力的康复训练,以儿童发展里程碑的认知

能力发展规律为参照。

5.3.4.6 社交沟通训练:包括前沟通技能、言语和非言语沟通、社会交往的康复训练,以儿童发展里程碑

的沟通和社交能力发展规律为参照。

5.3.4.7 情绪行为干预:包括情绪的识别、表达、理解、调节和行为管理的康复训练,以儿童发展里程碑

的情绪能力发展规律和行为问题改善为参照。

5.3.5 康复效果评估

5.3.5.1 机构应采用功能评估工具(见5.3.2)进行康复训练前后的效果评估,宜3个月~6个月评估一

次;孤独症儿童的功能水平评估应有详细分析、记录并存档;应根据评估结果调整康复训练方案或提供

转介服务,如转介至幼儿园或其他融合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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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2 机构对康复评估结果应做具体分析。经评估有效果应继续进行功能康复,由专业人员将方法

技术与训练课程有机结合,通过不同模式、选择合适方法进行康复训练;宜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个别

化服务方案,如康复训练的时间及频次,以及不同训练模式的时间比例。

5.3.6 家庭支持服务

5.3.6.1 机构应主动回应家长需求,规范开展家长咨询与家长培训服务。

5.3.6.2 机构应创设条件并鼓励家长参与康复服务过程。

5.3.6.3 机构应建立与家庭有效配合的协同化训练机制。

5.3.6.4 机构应注重对家长进行回访等服务。

5.3.6.5 机构应每月为家长提供兼顾家庭指导与社区融合的培训课程,兼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每年应

邀请行业专家为家长进行培训,帮助家长了解孤独症相关知识,促进家校配合,提升服务质量;培训记录

等资料齐全并存档管理。

6 服务评价

6.1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评价指标体系由3个层级的评价指标构成(见图2)。一级评价指标包括服务条件、服务规范、服务

效果3个指标;二级评价指标共13个指标,其中,服务条件包括机构要求、人员要求、场所要求、设施设

备要求4个指标,服务规范包括功能评估、服务方案、康复训练、方法技术、训练模式、支持服务6个指

标,服务效果包括功能改善、家长满意度和家长配合度3个指标;三级评价指标共34个指标,是直接取

值指标。

图2 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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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取值规则

在开展评价时,应使用表1规定的取值规则,根据三级评价指标的赋值依据和赋值区间,采用主观

赋值法和证据判断法,按每项三级评价指标的实际得分累计计分,满分100分。

表1 取值规则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取值规则

三级评价指标(服务质量评价) 赋值区间

服务条件

(20分)

机构要求

(3分)

人员要求

(7分)

场所要求

(3分)

设施设备要求

(7分)

依法按章经营,无不良信用记录 0分~1分

有发展规划和完善的组织运行机制;各项安保制度和安全预案 0分~1分

制度健全,档案管理全面、详细、规范(如各项会议记录、专家指导记

录、管理部门检查记录、家长意见记录)
0分~1分

服务团队稳定,有专职业务主管、专业评估人员和专业师资;行政后

勤保障岗位专兼职人员齐备
0分~1分

专业人员数量与在训孤独症儿童数量比在1∶3左右,不超过1∶6 0分~2分

专业人员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康复、特教、心理、社工等相关专业占

比大于70%
0分~2分

专业人员具备相关资质证书,经过系统的孤独症教育康复专业培

训,行政后勤保障人员符合规定要求
0分~1分

有系统的员工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员工每年完成继续教育培训不

少于1次
0分~1分

场地和环境满足相关安全要求 0分~1分

场地和环境满足孤独症儿童康复需求,包含功能训练用房和行政后

勤用房,功能训练用房包括评估室、个训室、集体训练室、音乐/游

戏/运动活动室,以及其他相关功能训练室

0分~2分

相关评估工具齐全,如评估行为、语言、认知、运动、心理、社交、生活

自理能力等工具
0分~2分

配置康复训练设备,如运动/感知训练器具、音乐训练设备、言语沟

通训练设备、认知训练设备等
0分~2分

教学辅助设备齐全,如视频/音频播放器、照相机、摄像机、电脑、投
影仪、钢琴或电子琴等设备;多种幼儿玩教具、游戏活动器械、教学

监控系统等

0分~2分

有必要的教师用书、家长用书和相关专业用书 0分~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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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取值规则 (续)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取值规则

三级评价指标(服务质量评价) 赋值区间

服务规范

(20分)

功能评估

(4分)

服务方案

(4分)

康复训练

(4分)

方法技术

(3分)

训练模式

(2分)

支持服务

(3分)

完整、规范和专业的康复服务流程 0分~1分

初期评估并建档,有明确的服务方案和家长指导建议 0分~3分

基于个案功能评估,制定个别化服务计划;

有阶段性过程评估及服务方案调整记录
0分~4分

依据个别化服务计划设置相应课程,运用具有循证科学方法开展教

学,实施感知运动、认知理解、生活自理、语言表达、社交沟通、情绪

行为、游戏交往、社会融合等课程内容,服务完成率不低于80%
0分~4分

训练课程有效结合多元化方法技术,实施康复训练;

多元化方法技术不少于2种(见附录A)
0分~3分

根据评估结果和个别化服务方案,调整康复训练的时间及频次,合
理安排个训、小组训和集体训练等不同训练模式的时间比例。如个

训课每人每天30min及以上,游戏交往课每周不少于3节

0分~2分

每周开展亲子同训1次并有详细记录,每月开展融合教育活动或开

设相关课程,每季度组织社区融合活动。活动目标明确,参与度高;

并有系统的家长培训和家长指导记录

0分~3分

服务效果

(60分)

功能改善

(48分)

家长满意度

(6分)

家长配合度

(6分)

每半年评估结果(功能评估)显示,孤独症儿童的整体功能有改善 0分~8分

孤独症儿童的言语和非言语沟通能力有明显提升 0分~6分

孤独症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有明显提升 0分~6分

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行为有明显改善 0分~6分

孤独症儿童的认知理解能力有明显提升 0分~6分

孤独症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有明显提升 0分~6分

孤独症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有明显提升 0分~5分

孤独症儿童的感知觉与运动能力有明显提升 0分~5分

家长满意度调查率不低于90% 0分~2分

定期进行家长意见反馈,能做到及时反馈、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家长满意度不低于70%
0分~4分

促进家校一致化,每月开展家长培训课程,且每年邀请相关专家为

家长进行培训,培训记录及相关资料齐全
0分~2分

家长培训符合孤独症儿童的特点,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选用已

出版的规范教材作为培训参考教材
0分~2分

家长对孤独症及其相关康复知识和技能的知晓度大于60% 0分~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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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评价结果

7.1 评价结果形成规则

采用要素相加法,将单一要素的自然数分值相加计分的方法。按公式(1)计算机构的评价结果。

E=∑Ei …………………………(1)

  式中:

E ———各要素评定总分;

Ei ———第i要素的得分。

7.2 评价等级

评价结果可设不同等级,如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4个等级,其中:

a) 优秀:90分及以上;

b) 良好:80分~89分;

c) 合格:60分~79分;

d) 不合格:小于60分。

7.3 评价报告

应根据综合评价与分析,得出评价结果,形成机构服务质量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

于:机构整体情况描述、评价过程、评价结果、评价结论、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等。

7.4 评价结果的应用

评价结果可作为机构自我内部工作考核与提升、相关组织评价和社会监督评价的依据。机构应分

析服务质量评价结果,制定整改措施,持续改进,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8 评价活动的组织实施

8.1 评价规则

8.1.1 评价应有明确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明晰各种取值规则,确保评价结果真实有效。

8.1.2 评价过程应规范实施,全面收集、分析资料,结果公开,标准一致,不因评价主体不同而不同。

8.1.3 评价结果应促进机构不断提升服务质量,通过专业评价,发现问题,提出整改措施,有利于孤独

症儿童康复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8.2 评价方式

8.2.1 资料查阅

应对机构预先提供的评估资料,或现场材料、档案进行评价,主要了解资料的真实性、全面性和规

范性。

8.2.2 实地考察

应对机构的环境、运行情况进行生态化观察,了解机构实际情况与现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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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问卷调查

宜制定专门的调查问卷,全部或抽取不低于80%比例的家长、机构相关人员,发放问卷,通过问卷

分析,了解机构康复服务情况。

8.2.4 访谈调查

宜随机抽取不低于10%比例的家长,或机构相关人员,进行访谈,了解机构实际情况。访谈分为结

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可现场访谈,也可电话或线上访谈。

8.2.5 随机听课

可随机选择部分康复训练课进行实时实地抽检,了解康复训练实施过程的实际情况。

8.2.6 专业测评

可使用专业评估工具、量表,对孤独症儿童进行专业测评,了解康复效果,验证康复质量。

8.2.7 社会监督

应通过设立意见箱,召开座谈会、家长会,社会投诉等方式进行服务质量的社会监督与评价。

8.3 评价主体

8.3.1 机构自我评价

机构应成立内部质控小组,建立内部管控服务质量的制度与措施,定期实施自我评价,宜每半年一

次。内部质控小组可由机构负责人、管理人员、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等共同组成。

8.3.2 第三方评价

机构或主管部门应委托具有专业水平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实施,组建由孤独症儿童康复专家与教育

领域的儿童康复、特殊教育专家等组成评价人员,评价频次宜根据实际需要定期组织实施。应根据表1
的规定,按照图3所示的流程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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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第三方评价基本流程图

8.4 质量改进

8.4.1 应通过定期工作例会、座谈会、家长满意度调查反馈会等相关会议及社会监督,进行沟通交

流,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及时制定针对性改进措施。

8.4.2 应针对机构年检结果、第三方评价提供的服务质量评价结果等进行综合分析,并制定有效措

施,持续提升机构的孤独症康复服务质量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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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常用康复训练方法与训练模式

  表A.1给出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常用康复训练方法与训练模式。康复训练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表中所列;训练模式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使用方法技术的专业人员供参考。

表A.1 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常用康复训练方法与训练模式

序号 方法技术 训练模式 专业人员

1
应用行为分析法(appliedbehavior

analysis,ABA)
个训;小组训练;集体训练 应用行为分析师;特教教师

2
关键反应训练法(pivotalresponse

treatment,PRT)
个训;小组训练;集体训练 特教教师;应用行为分析师

3
正向行为支持法(positivebehavior

support,PBS)
个训;小组训练;集体训练 特教教师;应用行为分析师

4
自然发展行为干预法(naturaldevelopmental

behavioralintervention,NDBI):
个训;小组训练;集体训练 特教教师;应用行为分析师

5

结构化教学法(treatmentandeducationof
autisticandcommunicationhandicapped

children,TEACHC)
个训;小组训练;集体训练 特教教师;应用行为分析师

6
人际交往与沟通训练(socialand
communicationtraining,SCT)

个训;小组训练;集体训练 特教教师;康复治疗师

7 社会性教育法(socialeducationact,SEA) 个训;小组训练;集体训练 特教教师;康复治疗师

8 语言治疗(speechtherapy,ST) 个训;小组训练 康复治疗师

9
感觉统合训练(sensoryintegration

training,SIT)
个训;小组训练 康复治疗师;特教教师

10 作业治疗(occupationaltherapy,OT) 个训;小组训练 康复治疗师

11 物理治疗(physicaltherapy,PT) 个训;小组训练 康复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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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满意度家长调查问卷

  表B.1给出了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满意度家长调查问卷。

表B.1 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服务满意度家长调查问卷

基本信息
儿童姓名:     性别:  诊断类别:

进入机构时间:        服务类别:□全日制 □半日制(小时制)

评价内容 评价结果

机构条件

您对机构场所整体环境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康复服务设施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安全设施和保障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服务的专业能力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服务人员数量配备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资质及信息公开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服务内容

您对参加孩子的训练计划会议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家长培训的内容和频率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参与孩子训练的培训指导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渠道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提出意见或建议的处理结果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服务态度

您对机构负责人的服务态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专业人员(教师或康复治疗师等)的服务态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管理或后勤人员的服务态度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康复效果

您对孩子社交能力的进步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孩子语言能力的进步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孩子运动能力的进步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孩子认知能力的进步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孩子行为问题解决效果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家长培训的效果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孩子的整体进步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您对机构的整体印象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欢迎您对机构服

务提出其他意见

或建议

  注:“满意”数大于或等于16个,无“不满意”选项,整体结果判断为“满意”;“不满意”数量大于或等于4个,整体

结果判断为“不满意”;介于两者之间,整体结果判断为“基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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